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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武钢股份

”

或

“

上市公司

”）

拟以其合法持有的

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鄂钢公司

”）

７７．６０％

股权

（

作为置出资产

）

与公

司控股股东武汉钢铁

（

集团

）

公司

（

以下简称

“

武钢集团

”）

合法持有的武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

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武钢国贸

”）

１００％

股权

（

作为置入资产

）

进行置换

（

以下简称

“

本次交易

”

或

“

本

次资产置换

”）。

●

本次交易后

，

武钢国贸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且公司置出了因市场变化等客观情况

导致盈利能力较低的鄂钢公司

。

本次交易有利于解决公司与武钢国贸存在的关联交易

，

同时有

利于改善公司资产质量

，

提升公司钢铁主业一体化经营和抗风险能力

，

提高上市公司整体盈利

能力

。

公司已就本次交易完成后与鄂钢公司之间

、

武钢国贸与武钢集团之间必要的关联交易规

范及同业竞争避免事项作出进一步安排

，

没有损害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

。

●

本次资产置换的交易标的鄂钢公司

、

武钢国贸已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

伙

）（

以下简称

“

兴华

”）

审计

，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企华

”）

评估

。

鄂钢

公司所属土地已经武汉汉信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评估

。

前述审计

、

评估的基准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本次交易的价格以中企华出具并经武钢集团备案的相关资产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

，

最终确定置出资产作价

３６２

，

８５９．３５

万元

，

置入资产作价

４１１

，

４１７．５０

万元

，

置换差价部分

４８

，

５５８．１５

万元将由公司以现金方式向武钢集团补足

。

●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武钢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的相

关议案已事先得到公司独立董事的认可

。

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关联董事回避了对相关议案的表决

；

公司审计委员会通过决议并且公司独立

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

同意本次交易

。

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亦已经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

。

本次交易的有关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同意

。

●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为减少关联交易

，

提升公司钢铁主业一体化经营和抗风险能力

，

提高上市公司整体盈利能

力

，

为公司今后的持续发展奠定更加稳固的基础

，

公司拟与武钢集团签署

《

资产置换协议

》，

以公

司合法持有的鄂钢公司

７７．６０％

股权与武钢集团合法持有的武钢国贸

１００％

股权进行置换

。

本次资产置换的交易价格以中企华出具并经武钢集团备案的

、

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评估

基准日的相关资产评估结果为定价依据

，

最终确定置出资产作价

３６２

，

８５９．３５

万元

，

置入资产作

价

４１１

，

４１７．５０

万元

，

置换差价部分

４８

，

５５８．１５

万元将由公司以现金方式向武钢集团补足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将直接持有武钢国贸

１００％

的股权

，

武钢国贸变更为公司全资子公

司

；

同时

，

武钢集团持有鄂钢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

鄂钢公司变更为武钢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

武钢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以下简称

“《

上市规

则

》”）

及现行有效的

《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

，

本次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本次交易

，

并一致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

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对本次交易的有关议案进行了

审议

，

关联董事邓崎琳

、

马国强

、

胡望明

、

彭辰

、

邹继新

、

张翔和余新河回避了表决

。

董事会以

４

票

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与武汉钢铁

（

集团

）

公司资产置换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

认为本次资产置换有利于解决公司与武钢国贸

存在的关联交易问题

，

同时有利于改善公司资产质量

，

提升上市公司盈利能力

。

同日

，

公司召开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与武汉钢铁

（

集团

）

公司资产置换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

经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颁布的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

》

的相关规定进行比照

，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

根据

《

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

，

本次交易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关联股

东武钢集团应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

二

、

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武钢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

，

相关情况如下

：

（

一

）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武汉钢铁

（

集团

）

公司

公司住所

：

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友谊大道

９９９

号

成立日期

：

１９９０

年

０１

月

０９

日

法定代表人

：

邓崎琳

注册资金

：

４７３

，

９６１

万元

企业类型

：

全民所有制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

：

４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１５５３８

经营范围

：

主营

：

冶金产品及副产品

、

冶金矿产品和钢铁延伸产品

、

化工产品

、

建筑材料

、

冶

金辅助材料

、

成套冶金设备

、

机电设备设计

、

制造

；

汽车

（

不含小轿车

）

销售

；

设计

、

制作

、

发布

、

代

理国内各类广告业务

；

化工产品

（

包含危险品

）、

炼焦

、

燃气生产和供应

、

化肥制造与销售

（

以上范

围仅限持证的营业单位经营

）。

兼营

：

工业技术开发

、

咨询服务

（

含集团公司成员单位经营范围

；

主兼

／

营中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方可经营

）。

（

二

）

股权控制结构图

（

三

）

主营业务及财务状况

武钢集团近三年来主营业务为冶金产品及副产品

、

冶金矿产品和钢铁延伸产品

、

化工产品

、

建筑材料

、

冶金辅助材料

、

成套冶金设备

、

机电设备设计及制造

、

工业技术开发

、

咨询服务等

。

根

据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

［

２０１４

］

京会兴审

０７１００１８９

号

《

审计报告

》，

截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武钢集团合并口径的资产总额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分别为

２

，

３９９．４２

亿元

、

４９５．０４

亿元

；

２０１３

年度

，

武钢集团合并口径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为

２

，

２７０．４８

亿

元

、

４．０５

亿元

。

三

、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一

）

置出资产

：

鄂钢公司

７７．６０％

股权

１

、

基本情况

名称

：

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

：

鄂州市鄂城区武昌大道

２１５

号

成立日期

：

１９９７

年

０５

月

０６

日

法定代表人

：

马国强

注册资本

：

４９９

，

８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

：

４２０７００００００２８４５３

经营范围

：

冶金产品及副产品

；

冶金矿产品和钢铁延长产品

；

工业及民用房屋建筑

；

建筑材

料

、

冶金辅助材料

、

成套冶金设备

、

机电设备

、

电信设备

、

仪器仪表的设计

、

制造

、

销售及安装

；

化

工产品

（

不含危化品

）、

炼焦生产及销售

；

废钢加工及销售

；

工业技术开发

、

咨询服务

；

产品及技术

进出口

（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

矿石采选

（

未取得相关许可

，

不得经营

）；

持有效许可证经营

：

汽车装卸运输

，

医用氧

，

压缩

、

液化气体制造

、

销售

，

煤炭经营

，

物

业管理

。

以下项目限分支机构持证经营

：

货运代办

、

信息配载

、

仓储服务

，

汽车修理

，

印刷

，

设计

、

制作

、

发布

、

代理国内广告

，

饮食住宿服务

，

液化气供应

。

２

、

主要历史沿革

鄂钢公司前身为鄂城钢铁厂

，

１９９８

年改制为由湖北省国资委全资控股的鄂城钢铁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

注册资本为

９６

，

８３０

万元

。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９

日

，

武钢集团根据国务院国资委下发的

《

关于武汉钢铁

（

集团

）

公司与鄂城钢

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联合重组的批复

》（

国资改革

〔

２００４

〕

１０１９

号

）

的有关意见

，

与湖北省国资委

签订

《

湖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武汉钢铁

（

集团

）

公司关于武钢与鄂钢联合重组

的协议书

》，

约定将湖北省国资委持有的鄂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５１％

的国有产权无偿划归

武钢集团持有

，

实现武钢集团与鄂钢公司的联合重组

。

其后

，

鄂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更名为

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

注册资本不变

。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２１

日

，

根据湖北省国资委

《

关于将省国资委持有的武钢集团鄂城钢铁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股权划转湖北省投资公司的通知

》（

鄂国资产权

〔

２００６

〕

２３６

号文

），

湖北省国资委将持有

的鄂钢公司

４９％

的股权自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１

日划转湖北省投资公司持有

，

注册资本不变

。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３

日

，

鄂钢公司股东会决议将鄂钢公司截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资本公积

、

盈余公积及未分配利润共

１

，

３１６

，

２０７

，

７３６．８３

元转增股本

（

实收资本

），

并且同意由武汉钢铁

（

集

团

）

公司对鄂钢公司新增投资

３０

亿元

，

其中新增注册资本

２

，

７１３

，

４９２

，

２６３．１７

元

，

剩余

２８６

，

５０７

，

７３６．８３

元作为资本公积

。

本次增资后

，

鄂钢公司注册资本

４９９

，

８００

万元

，

武钢集团

、

湖北省投资

公司对鄂钢公司出资比例分别为

７７．６０％

、

２２．４０％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关于核准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配股的批复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１８６

号

）

核准

，

武钢股份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使用配股募集资金购买了武钢集团持有的鄂钢公

司

７７．６０％

股权

。

本次股权转让后

，

武钢股份

、

湖北省投资公司对鄂钢公司出资比例分别为

７７．６０％

、

２２．４０％

。

根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产权

〔

２０１３

〕

９５７

号

《

关于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有关问题的批复

》、

湖北省人民政府鄂政函

〔

２０１３

〕

５４

号

《

省人

民政府关于将省投资公司持有的鄂钢公司股权无偿划给武钢集团的批复

》，

将湖北省投资公司

持有的鄂钢公司

２２．４０％

股权无偿划转给武钢集团

，

但尚未完成工商变更手续

。

本次股权划转

后

，

武钢股份

、

武钢集团对鄂钢公司出资比例分别为

７７．６０％

、

２２．４０％

。

３

、

股权控制结构图

注

：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国资产权

［

２０１３

］

９５７

号

《

关于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有关问题的批复

》、

湖北省人民政府鄂政函

［

２０１３

］

５４

号

《

省人民政府关于将

省投资公司持有的鄂钢公司股权无偿划给武钢集团的批复

》，

湖北省投资公司原持有的鄂钢公

司

２２．４０％

股权已无偿划转给武钢集团

，

但尚未完成工商变更手续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

公司持有并拟置出的鄂钢公司

７７．６０％

股权的权属清晰

，

不存在抵押

、

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

不存在未决及合理预见的诉讼

、

仲裁事项或查封

、

冻结等司法

措施

，

亦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

４

、

最近一年及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兴华出具的

［

２０１４

］

京会兴审字第

０４０１０１４１

号

《

审计报告

》，

鄂钢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

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１

，

７８１

，

１９４．７８ １

，

７８５

，

６９３．８４

负债总计

１

，

３５４

，

４７１．３８ １

，

３５８

，

９９４．０９

净资产合计

４２６

，

７２３．３９ ４２６

，

６９９．７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４２０

，

９６４．３３ ４２１

，

３２６．３９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３

年

营业收入

７１５

，

１５６．５３ １

，

４５９

，

２０６．４９

利润总额

２

，

０９８．３５ ２

，

０１７．０７

净利润

６３３．５１ ３０７．４１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１７３．３１ ２４９．７３

５

、

评估情况

根据中企华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

（

２０１４

）

第

１２７１－０３

号

《

武汉钢铁

（

集团

）

公司拟与武汉钢铁

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置换项目涉及之

：

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评估报告

》（

以下称

“

鄂钢公司评估报告

”），

中企华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

，

选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

为评估结论

，

即鄂钢公司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４６７

，

６０２．２６

万元

，

对

应

７７．６０％

股权的评估值为

３６２

，

８５９．３５

万元

。

具体评估结果如下

：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 ／ 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３２８

，

１６１．８７ ３２１

，

２８６．８５ －６

，

８７５．０２ －２．１０

非流动资产

１

，

４２５

，

４８３．２９ １

，

４７６

，

８５９．８３ ５１

，

３７６．５４ ３．６０

其中

：

长期股权投资

８７

，

３０７．８３ １００

，

７７４．１７ １３

，

４６６．３５ １５．４２

投资性房地产

－ － －

固定资产

１

，

１５７

，

８９９．９２ １

，

１８９

，

２８７．８８ ３１

，

３８７．９５ ２．７１

在建工程

４９

，

０２７．５７ ４９

，

１４６．３６ １１８．８０ ０．２４

油气资产

－ － －

无形资产

９２

，

７２２．０４ ９９

，

６３７．８３ ６

，

９１５．７８ ７．４６

其中

：

土地使用权

９２

，

７２２．０４ ９９

，

６３７．８３ ６

，

９１５．７８ ７．４６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３８

，

５２５．９４ ３８

，

０１３．５９ －５１２．３５ －１．３３

资产总计

１

，

７５３

，

６４５．１６ １

，

７９８

，

１４６．６８ ４４

，

５０１．５２ ２．５４

流动负债

１

，

３２７

，

１９０．９２ １

，

３２７

，

１９０．９２ － －

非流动负债

５

，

４８６．２８ ３

，

３５３．５１ －２

，

１３２．７８ －３８．８７

负债总计

１

，

３３２

，

６７７．２０ １

，

３３０

，

５４４．４２ －２

，

１３２．７８ －０．１６

净资产

４２０

，

９６７．９７ ４６７

，

６０２．２６ ４６

，

６３４．２９ １１．０８

６

、

其他

本次交易完成后

，

鄂钢公司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

公司不存在

为鄂钢公司提供担保

、

委托该公司理财

、

或者向鄂钢公司提供资金

（

贷款

）

的情况

。

（

二

）

置入资产

：

武钢国贸

１００％

股权

１

、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武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

青山区和平大道

９４５

号

成立日期

：

１９９２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法定代表人

：

吴声彪

注册资本

：

３８０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营业执照注册号

：

４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３０９７１

经营范围

：

技术进出口

、

货物进出口

、

代理进出口业务

（

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

或技术

；

钢铁及副产品

、

金属矿和非金属矿

、

合金

、

金属材料

、

电工电料

、

电线电缆

、

建筑材料

、

耐

火材料

、

机电设备

、

仪器仪表

、

化工产品

（

不含其他危险品

）

的销售

；

汽车销售

（

不含小轿车

）；

汽车租赁

；

机电产品国际招标

（

乙级

）。（

国家有专项规定的经营项目经审批后或凭许可证件

在核定的期限内方可经营

）；

煤炭

、

压缩气体及液化气体

、

易燃液体

、

易燃固体

、

自燃物品及遇

湿易燃物品

、

氧化剂

、

有毒品

、

腐蚀品

、

易制毒二类

：

三氯甲烷

、

易制毒三类

：

丙酮

、

高锰酸钾

、

盐酸

、

硫酸批发

；

汽油

、

煤油

、

柴油批发

；

散装食品

、

预包装食品批发兼零售

。（

有效期与许可证

件核定的期限一致

）。

承办集团成员企业的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生产

；

承包本行业国外工程和

境内外资工程

；

对外派遣本行业工程

、

生产及技术服务的劳务人员

；

从事本集团对外咨询及

技术交流服务

；

承担与本公司有关国内贸易

。（

主兼营中有国家专项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方

可经营

）。

２

、

主要历史沿革

１９９２

年

１１

月

，

经原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批准

，

国贸总公司前身中国冶金进出口武钢公司

成立

，

注册资本

５

，

０１０

万元

。

１９９４

年

２

月

，

根据原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

《

关于同意成立武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总公司的

批复

》（〔

１９９３

〕

外经贸政审函字第

２４４８

号

），

武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总公司注册成立

，

注册资本

３６

，

９４０

万元

。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

经武钢集团钢发

［

２００４

］

２６

号文件批准

，

将武钢物资供应公司

、

武钢销

售公司划入并组建新的武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总公司

。

经武钢集团钢政复

［

２０１４

］

２４

号

《

关于武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总公司改制为公司制法人的

批复

》

批准及武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总公司第三届二次职代会审议通过

《

武钢集团国际经济贸

易总公司由企业法人改制为公司法人的方案

》，

武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总公司实施了公司制改

造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取得换发后的

《

营业执照

》，

注册资本变更为

３８０

，

０００

万元

。

３

、

股权控制结构图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

武钢集团持有的武钢国贸

１００％

股权的权属清晰

，

不存在抵押

、

质押及

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

不存在未决及合理预见的诉讼

、

仲裁事项或查封

、

冻结等司法措施

，

亦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

４

、

最近一年及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兴华出具的

［

２０１４

］

京会兴审字第

０７１００２３５

号

《

审计报告

》，

武钢国贸最近一年及一期

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２

，

７２２

，

５２４．３９ ２

，

４５５

，

１２４．３５

负债总计

２

，

４００

，

０８１．７２ ２

，

０８２

，

９５２．２１

净资产合计

３２２

，

４４２．６７ ３７２

，

１７２．１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３１５

，

８２０．８３ ３６５

，

８６０．５６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３

年

营业收入

１

，

９６２

，

０１０．５７ ４

，

３１１

，

３３９．５８

利润总额

２３

，

５２２．８２ ２０

，

０２５．２０

净利润

１４

，

９０３．４９ １４

，

６７７．６０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１４

，

５３８．４７ １３

，

７７６．７５

５

、

评估情况

根据中企华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

（

２０１４

）

第

１２７１－０２

号

《

武汉钢铁

（

集团

）

公司与武汉钢铁股

份有限公司资产置换项目所涉及的武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总公司评估报告

》（

以下称

“

武钢国贸

评估报告

”），

中企华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

，

选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

论

，

即武钢国贸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４１１

，

４１７．５０

万元

。

股东全部权

益评估值较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

３１５

，

８２０．８３

万元

，

增值

９５

，

５９６．６７

万

元

，

增值率为

３０．２７％

。

具体评估结果如下

：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 ／ Ａ×１００％

一

、

流动资产

２

，

０６５

，

９８５．５０ ２

，

０６５

，

９８５．５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二

、

非流动资产

３１３

，

３１６．７７ ５７２

，

５１５．２１ ２５９

，

１９８．４４ ８２．７３

其中

：

长期股权投资

２７８

，

３７９．０９ ５３２

，

０５０．８５ ２５３

，

６７１．７６ ９１．１２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１６

，

３５８．７５ ２１

，

８８６．０２ ５

，

５２７．２７ ３３．７９

在建工程

无形资产

其中

：

土地使用权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１８

，

５７８．９３ １８

，

５７８．３４ －０．６０ ０．００

资产总计

２

，

３７９

，

３０２．２７ ２

，

６３８

，

５００．７１ ２５９

，

１９８．４４ １０．８９

三

、

流动负债

２

，

１１０

，

１８０．００ ２

，

１１０

，

１８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四

、

非流动负债

１１６

，

９０３．２０ １１６

，

９０３．２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负债总计

２

，

２２７

，

０８３．２０ ２

，

２２７

，

０８３．２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净资产

１５２

，

２１９．０７

（

注

）

４１１

，

４１７．５０ ２５９

，

１９８．４４ １７０．２８

注

：

为母公司报表口径

，

合并口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为

３１５

，

８２０．８３

万元

。

６

、

主营业务

、

主要资产

、

主要负债等情况

（

１

）

主营业务

武钢国贸所属行业为商品流通

，

主营武钢集团产品出口及国内销售

、

物资材料的采购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武钢国贸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共

１５

家

，

具体业务情况如下

：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实收资本

持股比例

（

％

）

直接投资额

１

武港贸易有限公司 香港 铁矿投资及贸易

１

，

９９９．０９ １００ １

，

９９９．０９

２

企武贸易有限公司 香港 贸易

７４．２４ ５０ ３７．１２

３

武钢

（

澳洲

）

有限公司 澳大利亚 贸易

２２

，

６０４．３６ １００ ２２

，

６０４．３６

４

武汉兴井钢材加工有限公司 境内 钢材加工

５

，

０００．００ ５１ ２

，

５５０．００

５

武汉武鑫国际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境内 招标代理

２００．００ ９０ １８０．００

６

武钢欧洲贸易有限公司 德国 贸易

５１２．５３ １００ １

，

５４０．７７

７

武和株氏会社 日本 贸易

１

，

３３６．４１ １００ １

，

３３６．４１

８

山东省武新物资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 贸易

１

，

０００．００ ５１ ５１０．００

９

武钢

（

香港

）

航运有限公司 香港 航运

８９．１７ １００ ８９．１７

１０

武钢

（

美国

）

贸易有限公司 美国 贸易

１

，

３９０．００ １００ １

，

３９０．００

１１

武钢

（

印度

）

贸易有限公司 印度 贸易

６８２．８９ １００ ６８２．８９

１２

武钢

（

环球

）

有限公司 美国 贸易

５０１．３６ １００ ５０１．３６

１３

武钢

（

加拿大

）

贸易有限公司 加拿大 贸易

１

，

２６１．００ １００ １

，

２６１．００

１４

武钢集团国际激光拼焊有限公司 德国 生产加工

８

，

１１８．９ １００ ２１２

，

７９９．２５

１５

武钢

（

韩国

）

贸易株式会社 韩国 贸易

１

，

２４６．００ １００ １

，

２４６．００

（

２

）

主要资产

根据兴华出具的

［

２０１４

］

京会兴审字第

０７１００２３５

号

《

审计报告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武

钢国贸资产总额为

２

，

７２２

，

５２４．３９

万元

，

其中流动资产为

２

，

３７０

，

８５０．３０

万元

，

非流动资产为

３５１

，

６７４．１０

万元

。

如下表所示

：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占资产总额的比例

流动资产

：

货币资金

１５４

，

９４８．２０ ５．６９％

应收票据

３５８

，

３４６．９５ １３．１６％

应收账款

１

，

１４６

，

７４７．９１ ４２．１２％

预付款项

３７５

，

２６３．０８ １３．７８％

应收利息

６１．０５ ０．００％

其他应收款

９４

，

３９８．３６ ３．４７％

存货

１９６

，

８２１．５０ ７．２３％

其他流动资产

４４

，

２６３．２５ １．６３％

流动资产合计

２

，

３７０

，

８５０．３０ ８７．０８％

非流动资产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１２

，

８０６．９３ ０．４７％

长期股权投资

１２４

，

６７３．２１ ４．５８％

固定资产

６７

，

６０３．８９ ２．４８％

在建工程

１５

，

９２１．２８ ０．５８％

固定资产清理

１．９６ ０．００％

无形资产

３０

，

１２２．６１ １．１１％

商誉

５６

，

０６８．５９ ２．０６％

长期待摊费用

５

，

７１５．９５ ０．２１％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２５

，

４１６．４７ ０．９３％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１３

，

３４３．１９ ０．４９％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３５１

，

６７４．１０ １２．９２％

资产总计

２

，

７２２

，

５２４．３９ １００．００％

（

３

）

主要负债

根据兴华出具的

［

２０１４

］

京会兴审字第

０７１００２３５

号

《

审计报告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武

钢国贸负债总额

２

，

４００

，

０８１．７２

万元

，

其中

：

流动负债

２

，

２６５

，

６１２．０９

万元

，

非流动负债

１３４

，

４６９．６３

万元

。

如下表所示

：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占负债总额的比例

流动负债

：

短期借款

１

，

３６６

，

３９３．５３ ５６．９３％

应付票据

１７３

，

７８４．１８ ７．２４％

应付账款

５１３

，

０７８．４５ ２１．３８％

预收款项

１９

，

５７１．００ ０．８２％

应付职工薪酬

３

，

６６８．３８ ０．１５％

应交税费

－７１１．０８ －０．０３％

应付利息

４

，

２０８．７８ ０．１８％

应付股利

５８．１５ ０．００％

其他应付款

１８２

，

８０６．３０ ０．００％

其他流动负债

２

，

７５４．４１ ０．１１％

流动负债合计

２

，

２６５

，

６１２．０９ ９４．４０％

非流动负债

：

长期借款

１１６

，

９０３．２０ ４．８７％

专项应付款

９

，

３７２．７８ ０．３９％

预计负债

６７４．９４ ０．０３％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７

，

５１８．７０ ０．３１％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１３４

，

４６９．６３ ５．６０％

负债合计

２

，

４００

，

０８１．７２ １００．００％

（

４

）

重大诉讼或仲裁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

武钢国贸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不涉及重大诉讼

、

仲裁

、

行政处罚

或潜在纠纷的情况

。

（

５

）

其他

本次交易完成后

，

武钢国贸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

武钢国贸不存在

被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或对外担保的情况

。

四

、

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

一

）

交易双方

：

公司和武钢集团

。

（

二

）

交易标的

：

置出资产

：

公司持有鄂钢公司

７７．６０％

股权

；

置入资产

：

武钢集团持有武钢国

贸

１００％

股权

。

（

三

）

作价原则及交易价格

：

资产置换的交易价格由交易双方参考中企华出具

、

并经武钢集

团备案的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相关资产评估结果予以协商

，

并最终确定置出资

产作价

３

，

６２８

，

５９３

，

５２７．５８

元

，

置入资产作价

４

，

１１４

，

１７５

，

０１９．０３

元

，

置换差价部分

４８５

，

５８１

，

４９１．４５

元将由公司以现金方式向武钢集团补足

。

（

四

）

置入资产与置出资产的权属转移

：

武钢股份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相关议案

当月的最后一个日历日为交割日

，

双方应互相配合和协助于交割日办理完毕置入资产和置出资

产的交割手续

。

自交割日起

，

置出资产的风险

、

收益

、

负担由公司转移至武钢集团

，

置入资产的风

险

、

收益

、

负担由武钢集团转移至公司

。

置入资产与置出资产的差额部分

，

即置入资产交易价格

高于置出资产的部分

，

即

４８５

，

５８１

，

４９１．４５

元

，

由武钢股份于交割日以现金方式一次性付清

。

（

五

）

损益归属

：

过渡期内

，

置入资产所产生的损益由武钢集团享有或承担

；

置出资产所产生

的损益由公司享有或承担

。

（

六

）

生效条件

：

本协议于下列条件全部成就之日起生效

：（

１

）

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

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自公司公章

；（

２

）

武钢股份董事会

、

股东大会已批准本次交易及本协议

，

且于批准本次交易及本协议时关联董事

、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

３

）

武钢集团已依据其章程规定

批准本次交易及本协议

。

（

七

）

违约与赔偿

：

本协议任何一方存在虚假不实陈述的情形和

／

或违反其声明

、

保证

、

承诺

，

不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责任与义务

，

即构成违约

。

违约方应当根据其他方的要求继续履

行义务

、

采取补救措施或向守约方支付全面和足额的赔偿金

。

前款赔偿金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

损失的赔偿

，

但不得超过违反协议一方订立本协议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本协议可

能造成的损失

。

五

、

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

（

一

）

评估相关事项

中企华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

，

对置出资产

、

置入资产进行了资产评估并出具

鄂钢公司评估报告

、

武钢国贸评估报告

，

载明评估假设及评估结论的选取如下

：

１

、

评估假设

根据鄂钢公司评估报告

，

除一般假设外

，

评估报告采用的特殊假设条件如下

：

（

１

）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采用的会计政策和编写本评估报告时所采用的会计政策

在重要方面保持一致

；

（

２

）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在现有管理方式和管理水平的基础上

，

经营范围

、

方式与

目前保持一致

；

（

３

）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的产品保持目前的市场竞争态势

；

（

４

）

以设定的生产方式

、

生产规模

、

产品结构

、

投资和开发技术水平为基准且持续经营

。

根据武钢国贸评估报告

，

除一般假设外

，

评估报告采用的特殊假设条件如下

：

（

１

）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采用的会计政策和编写本评估报告时所采用的会计政策

在重要方面保持一致

；

（

２

）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在现有管理方式和管理水平的基础上

，

经营范围

、

方式与

目前保持一致

；

（

３

）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的现金流入为平均流入

，

现金流出为平均流出

。

２

、

评估结论的选取

根据鄂钢公司评估报告

，

中企华选取资产基础法

、

市场法对置出资产鄂钢公司进行了评估

，

经过比较分析

，

最终选取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

，

主要原因为

：

鄂钢公司作为资本密

集型企业

，

其主要产品为钢材产品

，

主要资产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

－

土地使用权

，

其中

，

土地使

用权的价值已由武汉汉信地产评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根据

《

城镇土地估价规程

》

进行了合理估

值

，

对于固定资产的估值

，

采用资产基础法可以反映其公允的市场价值

。

资产基础法更为稳健

，

从资产构建角度客观地反映了单位净资产的市场价值

。

市场法是通过与资本市场上可比公司进

行对比分析的基础上

，

得出评估对象价值的一种方法

，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可比公司虽然在多个

层面与可比公司具有较强的可比性

，

但由于目标公司经营模式的特殊性

，

使得其与可比公司在

销售模式

、

目标市场等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差异

，

这些差异可能会对评估结果造成偏差

。

另外

，

随着宏观经济进入调整期及下游产业进入周期性低谷

，

同时伴随繁荣期投资过旺导致钢铁行业

出现产能过剩

、

供求失衡

、

利润下降等等

，

形成较大的行业性风险

，

市场对该风险的反映导致钢

铁行业估值达到低谷位置

，

不能真实体现其价值水平

。

鉴于本次评估的目的

，

选用资产基础法评

估结果更为合理

。

根据武钢国贸评估报告

，

中企华选取资产基础法

、

收益法对置入资产武钢国贸进行了评估

，

经过比较分析

，

选取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

，

主要原因为

：

资产基础法立足于资产重

置的角度对各项资产进行评估

，

收益法立足于判断资产获利能力的角度

，

将被评估资产预期收

益折现来评估资产价值

；

被评估单位主要经营业务为进出口贸易

，

且其收益主要来源于少数几

家关联单位

，

由于武钢国贸收益对关联公司依赖程度较高

，

关联公司采购政策

、

经营情况的变

化

，

直接影响到武钢国贸未来收益

。

从被评估单位的上述业务特点考虑

，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更

适宜做为本次评估结论

。

（

二

）

本次交易的定价

本次交易价格系根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中企华出具的

《

资产评估报告

》（

已

由武钢集团根据

《

关于中央企业国有产权协议转让有关事项的通知

》

等有关规定进行备案

）

确

定

，

能够公允地反映交易日置换资产的市场价值

，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的情形

，

本次交易价格合

理

、

公允

。

相关评估机构与公司

、

武钢集团

、

鄂钢公司

、

武钢国贸无关联关系

。

六

、

资产置换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

一

）

资产置换目的

本次资产置换的主要目的在于解决武钢股份与武钢集团下属公司武钢国贸存在的关联交

易问题

，

同时剥离目前盈利能力较弱的资产

，

有利于改善公司资产质量

，

提升公司钢铁主业一体

化经营和抗风险能力

，

提高公司整体盈利能力

，

助推公司持续稳定发展

。

（

二

）

资产置换对公司的影响

１

、

延伸产业链

，

增强综合竞争力

武钢国贸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开始承接武钢集团

“

一米七

”

工程的技术引进

、

成套设备业

务

。

随着武钢集团的发展壮大

，

武钢国贸逐步开始承接铁矿石等大宗原材料进口业务和钢材出

口销售业务

，

并在德国

、

日本

、

澳大利亚

、

印度

、

韩国

、

美国

、

加拿大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设立有海

外分公司和办事机构

，

与国内外众多贸易商建立业务联系和合作伙伴关系

。

从上市公司业务发

展角度出发

，

通过置入武钢国贸

，

可以充分利用武钢国贸的海外资源优势

，

拓宽上市公司营销网

络

，

大力发展对外进出口贸易

，

上市公司矿石原料自给率将得到提高

，

同时上市公司产业链将进

一步延伸到国际贸易业务下游领域

。

一方面可以为上市公司提供优质

、

可靠的增值服务和有力

支撑进而提升上市公司综合竞争实力

，

另一方面也为其进一步延伸产业链

，

整合国内外资源打

下基础

。

２

、

降低上市公司成本

本次交易前

，

上市公司从武钢国贸采购原燃料

、

材料

、

备件等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拟置入的武钢

国贸将整体进入上市公司

，

可降低上市公司成本

。

另外

，

交易完成后

，

上市公司可以从生产销售全流

程角度统一调度

，

合理配置资源和安排流程

，

提升上市公司生产效率

，

从而进一步降低成本

。

３

、

减少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完成后

，

武钢国贸将整体进入上市公司

，

可以有效减少公司未来关联交易金额

，

特

别是减少公司未来关联采购金额

。

且将大幅降低公司和武钢集团及其他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

水平

。

４

、

不产生实质性同业竞争

本次资产置换完成后

，

武钢集团将持有鄂钢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

鄂钢公司将由上市公司控股

子公司转变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方

。

鄂钢公司的主要产品为热轧长材

、

宽厚板

、

冷轧薄板等品种

，

武钢股份主要产品为冷轧硅钢片

、

汽车板

、

高性能工程结构钢

、

精品长材等品种

。

两者在生产工

艺

、

产品用途

、

客户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

，

不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

。

因此

，

本次股权置换完成

后

，

上市公司与武钢集团之间不会新增同业竞争

。

此外

，

武钢集团已分别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

、

配股及非公开发行股票时出具相关避免及消除与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

，

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

，

该等承诺仍在履行中

。

５

、

提高上市公司整体盈利能力

鄂钢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和

２０１２

年度亏损较多

，

２０１３

年以来虽然扭亏为盈

，

但仅是微利不亏

。

对

于上市公司而言

，

２０１１

年通过配股方式收购鄂钢公司原本计划通过此举扩展产品线

，

提高上市

公司的竞争能力

。

然而

，

由于市场供求变化等客观形势导致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鄂钢公司

盈利能力较低

，

无法对上市公司合并盈利做出更大贡献

。

根据兴华出具的

［

２０１４

］

京会兴审字第

０７１００２３５

号

《

审计报告

》，

武钢国贸

２０１３

年度及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净利润

（

合并口径

）

分别为

１．４７

亿元及

１．４９

亿元

。

综上

，

置出鄂钢公司并置入武钢国贸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整体盈利能力

。

七

、

本次交易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变化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

过去

１２

个月内公司与武钢集团或与其他关联方之间未发生与本次交

易类别相同或相似的关联交易

。

公司以持有的鄂钢公司

７７．６０％

的股权与武钢集团持有的武钢国贸

１００％

的股权进行置换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鄂钢公司将成为武钢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

武钢国贸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据此

，

公司与武钢国贸之间钢材购销等交易往来将不再成为关联交易

。

在遵循市场公开

、

公平

、

公正的原则及不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条件下

，

公司与鄂钢公司之间

、

武钢集团与武钢国贸之间

将根据实际业务经营需要就租赁经营用地

（

武钢国贸向武钢集团承租

）、

相关矿石

、

辅助材料

、

油

品购销等维持必要的日常关联交易

，

并依据

《

上市规则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依法签署相关

协议

。

八

、

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性质为公司股权

，

不涉及人员安置

、

债权债务转让事宜

，

鄂钢公司

、

武

钢国贸本身的债权债务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仍由该等公司自行承担

，

该等公司现有员工的劳动关

系均不因本次交易而发生变更

。

本次交易不涉及上市公司股权变动

，

武钢集团仍为武钢股份控股股东

，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

上市公司控制权变化

。

九

、

独立董事意见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

一

）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

根据

《

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

，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相关议案进行了事前

审核

，

并同意将

《

关于公司与武汉钢铁

（

集团

）

公司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提交第六届董事

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

（

二

）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真审阅了

《

关于公司与武汉钢铁

（

集团

）

公司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等与本次资产置换有关的议案和资料

，

现就本次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事宜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本次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审议

、

决策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上市规则

》

等法律法

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时

，

关联董事回避表

决

，

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本次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聘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对拟置换资产进行了评估

，

体现了公开

、

公平

、

公正的原则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

本次交易后

，

武钢国贸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且公司置出了盈利能力较低的鄂钢公司

，

本次资产置换有利于解决公司与武钢国贸存在的关联交易问题

，

同时有利于改善公司资产质

量

，

提升上市公司盈利能力

。

公司已就本次资产置换完成后必要的关联交易规范及同业竞争避

免事项作出进一步安排

，

没有损害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

。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股权置换暨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此项交易议案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

（

三

）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认真审阅了本次交易涉及的鄂钢公司

、

武钢国贸最近一年又一

期审计报告

、

本次交易协议及相关议案

，

委员会成员一致认为

：

本次交易符合一般商业惯例

，

本次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作价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

评估机构对拟置换资产的评估值为依据

，

定价原则客观

、

公允

、

合理

，

交易过程公平

、

公正

，

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

、

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

本次资产置换有利于解决公司与武钢国贸存在的关联交易问题

，

同时有利于改善公司资产

质量

，

提升上市公司盈利能力

。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一致同意本次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

十

、

监事会审核意见

监事会经对

《

关于公司与武汉钢铁

（

集团

）

公司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认真审议后认

为

：

本次资产置换符合公司的发展要求

，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不存在损害公司

或股东利益

、

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同意董事会提出的本次资产置换方案

。

十一

、

本次交易的风险分析

（

一

）

审批风险

本次交易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关联股东武钢集团应对有关议案回避表决

。

（

二

）

股市风险

本次交易是否能够完成在一定期间内尚存在不确定性

，

在此期间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可能

会出现波动

，

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投资者的收益

。

十二

、

备查文件目录

（

一

）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

（

二

）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与武汉钢铁

（

集团

）

公司之资产置换协议

；

（

三

）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审议公司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及

２０１４

年日常关

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

（

四

）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及

２０１４

年日常关联交

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

（

五

）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资产置换事项的会决决议

；

（

六

）

武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总公司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合并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

２０１４

］

京会兴审字第

０７１００２３５

号

）；

（

七

）

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合并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

２０１４

］

京会兴审字第

０４０１０１４１

号

）；

（

八

）

武汉钢铁

（

集团

）

公司拟与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置换项目涉及之

：

武汉钢铁集团

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评估报告

（

中企华评报字

（

２０１４

）

第

１２７１－０３

号

）；

（

九

）

武汉钢铁

（

集团

）

公司与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置换项目所涉及的武钢集团国际

经济贸易总公司评估报告

（

中企华评报字

（

２０１４

）

第

１２７１－０２

号

）；

（

十

）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0月 25日

股票简称:武钢股份 公司债简称:11武钢债 临 2014-025

股票代码:600005� � � � �公司债代码:122128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以现场结合通

讯方式召开

，

应到董事

１１

人

，

现场参会董事

９

人

，

董事余新河先生

、

独立董事肖微先生因工作原

因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

。

到会人数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由董事长邓崎琳

先生主持

，

审议通过下列决议

：

一

、《

关于公司与武汉钢铁

（

集团

）

公司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为减少关联交易

，

提升公司钢铁主业一体化经营和抗风险能力

，

提高上市公司整体盈利能

力

，

公司拟与公司控股东武汉钢铁

（

集团

）

公司进行资产置换

。

本次交易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

《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公

告

》（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４

—

０２４

）。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本议案事先征求了公司独立董事的意见

，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事

项发表了表示同意的书面意见

。

关联董事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

。

根据

《

公司章程

》

和

《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

等规定

，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关联

股东应回避表决

。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４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

二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本次资产置换相关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

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

评估

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

、

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等意见的议案

》

中企华对本次交易项下相关置出资产

、

置入资产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为基准日的相关资产评估报告

。

根据

《

上海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规范性文件及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和要求

，

公司董事

会谨慎审核了上述评估机构进行评估的主要假设前提及评估目的

、

评估方法等

。

本次公司聘请

的评估机构的选聘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

评估机构及其关联人独立于公司及其关联人

，

在本次评

估工作中保持了充分的独立性

；

评估报告的假设前提能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执行

，

遵循了

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

，

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

，

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

实际评估的资产

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

；

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实施了相应的评估程序

，

遵循了独立

性

、

客观性

、

科学性

、

公正性等原则

，

运用了合规且符合标的资产实际情况的评估方法

，

评估方法

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一致

，

评估结论具备合理性

，

评估定价公允合理

。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

。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４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

三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资产置换相关事项的议案

》

为确保本次资产置换有关事宜的顺利进行

，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公司

董事会拟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资产置换相关事宜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１１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

四

、

关于

２０１４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１４

年日常关联交易详细情况参见刊载于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的

《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

（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４

—

０２６

）。

本议案为关联事项

，

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４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

五

、

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以现场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

，

审议上述相关议案

。

详细内容见

《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４

—

０２７

）。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１１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

特此公告

。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0月 25日

股票简称:武钢股份 公司债简称:11武钢债 临 2014-026

股票代码:600005� � � � � �公司债代码:122128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

、

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

一

）

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鉴于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

《

关于

２０１４

年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

》

未获通过

，

公司根据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情况及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

等有关规定

，

对

２０１４

年日常关联交易相关数据进行调整后将本议案重新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

全体独立董事事前同意将本议案

提交董事会审议

，

并对本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１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审议

、

决策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

等法律法规

、

规章制度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对本议案进行表决时

，

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

，

交易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

２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日常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

、

公平

、

公正原则

，

交易价格公允合理

，

有利于维护

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主营业务发展

，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未发现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

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

全体独立董事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

关联董事邓崎琳

、

马国强

、

胡望明

、

彭辰

、

邹继新

、

张翔

、

余

新河回避表决

。

本议案还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

（

二

）

２０１３

年关联交易预计与执行情况

单位

：

万元

序号 关联交易类别 定价原则

２０１３

年预计

２０１３

年实际

一 采购商品 市场价或协议价

３

，

４４９

，

０７７．３８ ３

，

２６３

，

３４６．１８

其中

：

对集团母公司

、

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或协议价

２

，

０７５

，

８５７．８７ １

，

８８８

，

８７９．８８

对武钢联合焦化公司采购商

品

市场价或协议价

１

，

３７３

，

２１９．５１ １

，

１１４

，

６６３．１５

对鄂钢联合焦化公司采购商

品

市场价或协议价

０．００ ２５９

，

８０３．１５

二 销售商品 市场价

１

，

０６３

，

７７１．８４ １

，

５８７

，

２７７．１６

其中

：

对集团母公司

、

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

９９３

，

３１０．２７ １

，

２３２

，

４３９．４８

对武钢联合焦化公司销售商

品

市场价

７０

，

４６１．５７ １０７

，

９３２．１４

对鄂钢联合焦化公司销售商

品

市场价

０．００ ２４６

，

９０５．５３

三 接受劳务 协议价

１７２

，

８１０．０１ １４７

，

０４６．５６

四 支付贷款利息 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利率

４４

，

０００．００ ４１

，

１４６．８３

五 收取存款利息 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利率

１

，

２２０．００ ５２３．６３

合计

４

，

７３０

，

８７９．２４ ５

，

０３９

，

３４０．３６

注

：

按关联方细分的交易情况及差异原因分析详见附件

２

。

二

、

２０１４

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

一

）

预计全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单位

：

万元

序号 关联交易类别 定价原则

２０１４

年预计

２０１３

年实际

预计交易总金

额

占预计主营收入

或主营成本的比

例

（

％

）

交易总金额

占主营收入或

主营成本的比

例

（

％

）

一 采购商品 市场价或协议价

３

，

１１３

，

２２７．４３ ３９．４１ ３

，

２６３

，

３４６．１８ ３６．４９

（

一

）

其中

：

对集团母公司

、

子公司采购商品

市场价或协议价

１

，

７８８

，

１７１．２１ ２２．６４ １

，

８８８

，

８７９．８８ ２１．１２

１

其中

：

市场价

１

，

７６８

，

４３５．２２ １

，

８７７

，

５１４．８３

２

协议价

１９

，

７３５．９９ １１

，

３６５．０６

（

二

）

对武钢联合焦化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或协议价

１

，

０５５

，

０２０．９１ １３．３５ １

，

１１４

，

６６３．１５ １２．４６

１

其中

：

市场价

８２１

，

２０５．５０ ８７４

，

１９０．７１

２

协议价

２３３

，

８１５．４１ ２４０

，

４７２．４３

（

三

）

对鄂钢联合焦化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或协议价

２７０

，

０３５．３０ ３．４２ ２５９

，

８０３．１５ ２．９１

１

其中

：

市场价

２１８

，

７２８．５９ ２０７

，

８４２．５２

２

协议价

５１

，

３０６．７１ ５１

，

９６０．６３

二 销售商品 市场价

１

，

５３４

，

４５２．６７ １９．１８ １

，

５８７

，

２７７．１６ １７．７２

（

一

）

其中

：

对集团母公司

、

子公司销售商品

市场价

１

，

１８９

，

０４０．３６ １４．８６ １

，

２３２

，

４３９．４８ １３．７６

（

二

）

对武钢联合焦化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

１１６

，

６４６．７０ １．４６ １０７

，

９３２．１４ １．２０

（

三

）

对鄂钢联合焦化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

２２８

，

７６５．６１ ２．８６ ２４６

，

９０５．５３ ２．７６

三 接受劳务 协议价

１６３

，

７３１．６７ ２．０７ １４７

，

０４６．５６ １．６４

四 支付贷款利息

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利

率

３７

，

７４６．３６ ４１

，

１４６．８３

五 收取存款利息

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利

率

４０８．７８ ５２３．６３

合计

４

，

８４９

，

５６６．９０ ５

，

０３９

，

３４０．３６

注

：

按关联方细分的交易情况及差异原因分析详见附件

１

。

（

二

）

预计各关联方的关联交易类别

序号

��������������������������������������������������

预计关联方交易类型

关联方

销售商品交易

采购

交易

综合服务交

易

存贷款利息交

易

１

武汉钢铁

（

集团

）

公司

√ √ √

２

武钢集团昆明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

３

武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总公司

√ √ √

４

武汉钢铁工程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 √

５

武汉钢铁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 √ √

６

武钢集团武汉江北钢铁有限公司

√ √ √

７

武汉钢铁集团耐火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 √

８

武汉钢铁物流有限公司

√ √ √

９

武汉钢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 √

１０

武汉钢铁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 √

１１

武汉钢铁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

１２

武汉钢电股份有限公司

√

１３

武钢集团襄阳重型装备材料有限公司

√ √

１４

柳州武钢钢材加工有限公司

√ √

１５

武汉平煤武钢联合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 √

１６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１７

湖北中平鄂钢联合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 √

１８

武钢现代城市服务

（

武汉

）

集团有限公司

√

１９

武钢新日铁

（

武汉

）

镀锡板有限公司

√ √

（

三

）

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

关联关系

武钢股份的关联公司包括母公司武钢集团公司

、

武钢集团公司控制子公司及本公司的联

营

、

合营企业

，

上述关联方均符合

《

股票上市规则

》

等相关规定

。

２

、

基本情况

（

１

）

武汉钢铁

（

集团

）

公司

法定代表人

：

邓崎琳

。

注册资本

：

４７．３９６１

亿元

。

经营范围

：

主营

：

冶金产品及副产品

、

冶金矿

产品和钢铁延伸产品

、

化工产品

、

建筑材料

、

冶金辅助材料

、

成套冶金设备

、

机电设备设计

、

制造

；

汽车

（

不含小轿车

）

销售

；

设计

、

制作

、

发布

、

代理国内各类广告业务

；

化工产品

（

包含危险品

）、

炼

焦

、

燃气生产和供应

、

化肥制造与销售

（

以上范围仅限持证的营业单位经营

）。

兼营

：

工业技术开

发

、

咨询服务

（

含集团公司成员单位经营范围

；

主兼

／

营中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方可

经营

）。

住所

：

青山区厂前

。

（

２

）

武钢集团昆明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邓崎琳

。

注册资本

：

２３．８４２６

亿元

。

经营范围

：

冶金产品及副产品

、

冶金矿产品

和钢铁延伸产品

、

化工产品

、

建筑材料

、

冶金辅助材料

、

成套冶金设备生产及销售

、

机电设备设

计

、

制造

、

进出口业务

、

工业技术开发

、

咨询服务

（

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法律

、

行政法规规定

的专项审批

，

按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

）。

住所

：

云南省安宁市

。

（

３

）

广西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邓崎琳

。

注册资本

：

４６８．３７

亿元

。

经营范围

：

冶金产品及副产品

、

冶金矿产品和

钢铁延伸产品

、

化工产品

、

煤炭

（

限系统内供应

）、

建筑材料

、

冶金辅助材料

、

成套冶金设备

、

机电

产品设计

、

制造

；

汽车

（

不含小轿车

）

的销售

；

设计

、

制作

、

发布

、

代理国内各类广告业务

；

化工产

品

、

炼焦

、

燃气生产和供应

、

化肥制造和销售

（

以上范围仅限取得许可证的营业单位经营

）；

电力

、

码头

、

仓储

、

运输与钢铁相关的业务以及技术开发

、

技术转让

、

技术服务和技术管理咨询业务

，

国

内贸易

；

货物和技术进出口

。（

法律

、

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

，

法律

、

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

住所

：

广西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

３８－３

号

。

（

４

）

武汉钢铁工程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宋世炜

。

注册资本

：

２

亿元

。

经营范围

：

自动化

、

通讯

、

仪器仪表

、

网络信息

、

电子

商务及冶金的开发

、

研制

、

技术服务及销售

；

自动化设备

、

计算机及网络产品

、

仪器仪表

、

通信器

材

、

电子元器件

、

五金交电

、

金属材料生产销售

、

服务

、

金属结构加工及工业用油销售

、

承接机电

安装

、

自动化电信

、

仪器仪表

、

网络信息

、

楼宇智能控制

、

机械工程

、

制冷工程设计

、

实施服务

、

有

线电视网络

、

电子商务

、

互联网接入运营

、

服务

；

固定网络本地电话

；

无线寻呼等基础电信业务

；

仪器仪表检定

、

校准及量值传递

；

机电产品

、

特殊仪表

、

同位素测量装置

、

衡器的成套制造

、

安装

、

调试

、

服务

；

家电产品的维修

、

服务

；

安全防范工程设计施工

、

安全防范产品的销售

；

建筑门窗

、

金

属门窗的安装

、

调试

；

金属加工机械

、

结构性金属制品

、

橡胶板

、

管

、

带橡胶零件

、

液压和气压动力

机械及元件制造

（

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

，

须经审批后方可经营

）；

货物进出口

、

技术进出口

、

代

理进出口

（

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

）。

住所

：

洪山区东湖高新区关山路

１６

号

。

（

５

）

武汉钢电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张翔

。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

９．９１５３

亿元

。

经营范围

：

发电

、

供电

。

兼营冶金原材料

及副产品

、

金属材料

、

机械

、

电器成套设备

、

五金交电

、

电器机械及器材批发兼零售

；

发电

、

供电

、

冶金废次资源的综合开发

（

主兼营中国家有专项的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方可经营

）。

住所

：

青山

区厂前

。

（

６

）

武汉钢铁江北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赵昌旭

。

注册资本

：

６．０８０７

亿元

。

经营范围

：

冶金产品及副产品

、

钢铁产业链延

伸产品

、

建筑材料

、

冶金辅助材料批发兼零售

；

机械设备制造

。（

以上经营范围中国家有专项规定

的项目经审批后或凭许可证在核定的范围与期限内方可经营

）

住所

：

武汉市阳逻经济开发区滨

江大道特

１

号

。

（

７

）

武钢集团襄阳重型装备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尹少群

。

注册资本为

：

１．８９８１

亿元

。

经营范围

：

重型装备冶金材料及其副产品

（

各种优质碳素结构钢

、

合金钢的铸造

、

电渣

、

锻造产品

）、

钢铁延伸产品

、

钢铁炉料生产

、

销售

；

进

出口贸易

（

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及技术

）；

普通机械加工

（

不含需要专项审批的项

目

）；

生产性废旧金属收购

；

五金交电销售

；

场地

、

房屋出租

；

仓储

（

不含危险品仓储

）；

冶炼

、

铸造

，

锻造及轧钢技术咨询服务

。

住所

：

襄阳市襄州区肖湾华强路

１８

号

。

（

８

）

武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吴声彪

。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３８

亿元

。

经营范围

：

主营

：

技术进出口

、

货物进出口

、

代理进出口业务

（

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

）；

钢铁及副产品

、

金属矿和非金属

矿

、

合金

、

金属材料

、

电工电料

、

电线电缆

、

建筑材料

、

耐火材料

、

机电设备

、

仪器仪表

、

化工产品

（

不含其他危险品

）

的销售

；

汽车销售

（

不含小轿车

）；

汽车租赁

；

机电产品国际招标

（

乙级

）。

国家

有专项规定的经营项目经审批后或凭许可证件在核定的期限内方可经营

）。

煤炭

、

压缩气体及液

化气体

、

易燃液体

、

易燃固体

、

自燃物品及遇湿易燃物品

、

氧化剂

、

有毒品

、

腐蚀品

、

易制毒二类

：

三氯甲烷

、

易制毒三类

：

丙酮

、

高锰酸钾

、

盐酸

、

硫酸批发

；

汽油

、

煤油

、

柴油批发

；

散装食品

、

预包

装食品批发兼零售

（

有效期与许可证件核定的期限一致

）。

兼营

：

承办集团成员企业的中外合资

经营合作生产

；

承包本行业国外工程和境内外资工程

；

对外派遣本行业工程

、

生产及技术服务的

劳务人员

；

从事本集团对外咨询及技术交流服务

；

承担与本公司有关的国内贸易

（

主兼营中国家

有专业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方可经营

）。

住所

：

武汉市青山区和平大道

９４５

号

。

（

９

）

武汉钢铁集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颜钦武

。

注册资本

：

２５．２１８

亿元

。

经营范围

：

金属及金属矿产品

、

非金属矿产品生

产

、

销售

；

电机电器

、

建筑材料

、

电线电缆

、

耐火材料零售兼批发

；

金属结构

、

钢材改制加工

；

旅游业投

资

。

兼营铁矿露天

、

地下开采

；

溶剂用石灰岩露天开采

；

煤炭批发

；

纯净水

、

矿物质饮用水生产销售

；

中式餐饮服务

（

兼营范围仅供持有许可证的分支机构经营

）。

住所

：

青山区建设六路

１０７

号

。

（

１０

）

武汉钢铁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邓崎琳

。

注册资本

：

２０

亿元

。

经营范围

：

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

、

信

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

、

代理业务

；

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

；

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

；

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

；

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

；

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

贴现

；

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

、

清算方案设计

；

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

；

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

；

从事同业拆借

；

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

；

承销成员单位的企

业债券

；

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

；

有价证券投资

；

成员单位产品的消费信贷

、

买方信贷及融资租

赁

。

住址

：

武汉市友谊大道

９９９

号武钢集团办公大楼

Ｂ

座

１１－１３

层

。

（

１１

）

武汉钢铁集团物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梅书荣

。

注册资本

：

２．０２３９

亿元

。

经营范围

：

公路客运

（

仅限武钢公司通勤客

运

）；

机动车检测业务

、

普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

（

二级

Ｃ１

、

二级

Ｃ２

、

二级

Ａ３

）；（

上述范围仅供

持有许可证的分支机构使用

）；

货运代办

、

仓储服务

、

运输代理服务

、

包装

、

装卸服务

；

其他机

械设备

、

金属材料

、

汽车

（

不含小轿车

）、

汽车配件销售

；

机械及零部件

（

液压油缸

、

液压泵

、

液

压马达等

）、

金属结构制造

、

加工

、

维修

；

商务信息咨询服务

（

国家有专项规定的

，

须取得有效

审批文件或许可证后在有效期内方可经营

）。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

（

２

类

２

项

、

２

类

１

项

、

３

类

）；

普通货运

、

大型物件运输

（

二类

）；

一类

（

大中型客车

、

货车

）

维修

；

船舶代理业务

（

具体业务以

许可证核定的范围为准

）；（

上述项目的经营期限与许可证核定的期限一致

）。

住所

：

青山区冶金

大道

１６０

号

（

１２

）

武汉钢铁集团耐火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马勤学

。

注册资本

：

４．０９２３

亿元

。

经营范围

：

耐火材料

、

冶金炉料

、

炼钢辅助材

料

、

磁性材料

、

碳素材料

、

防腐材料

、

陶瓷材料

、

机械加工

；

设备铸造

、

制造

、

金属结构加工

；

炉窑检

修

；

技术进出口

、

货物进出口

、

代理进出口业务

（

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

）（

国

家有专项审批的项目经审批后方可经营

）。

普通货运

（

经营期限与许可证核定的经营期限一致

）。

住所

：

青山区工农村

。

（

１３

）

武汉钢铁集团经营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人

：

熊时超

。

注册资本

：

６０６７

万元

。

经营范围

：

金属材料

、

建筑材料

、

五金交电

、

电器

机械及器材

、

矿产品

、

炉料

、

计算机及配件

、

石油制品

（

不含成品油

）、

办公用品

、

劳保用品批发兼

零售

；

为武钢集团承接建筑装饰工程及冶金设备制造业务

；

钢材加工

；

冶金

、

节能

、

环保

、

计算机

、

机电

、

建材

、

化工

、

高新技术产品的技术开发

、

转让

、

咨询和服务

；

开发产品销售

；

电气自动化工程

及软件工程安装

、

调试

、

检修

；

冶金机构设备安装

、

检修

。（

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方可

经营

）

住所

：

青山区红钢城

１６

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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